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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董事

会建设，完善公司的决策机制，提高经营决策效率，增强企业改革发展活力，保

障股东、公司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浙江华友钴业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等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授权，指董事会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，将《公司章程》

所赋予的职权授予董事长、总经理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授权对象行使。本

制度所称行权，指董事长、总经理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授权对象按照董事

会的要求依法行使被委托职权的行为。

第二章 授权原则

第三条 授权管理基本原则是：

(一)审慎授权原则。授权应当坚持依法合规、权责对等、风险可控等基本原

则，实现规范授权、科学授权、适度授权。

(二)适用原则。应当坚持授权与责任相匹配原则，选择合适的授权对象进行

授权。授权对象应当具备行使授权所需的专业、经验、能力素质和支撑资源。

(三)适时调整原则。授权权限在授权有效期限内保持相对稳定，并根据内外

部因素的变化情况和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，适时调整授权权限。

(四)有效监控原则。在授权执行过程中，要切实落实董事会授权责任，坚持

授权不免责，加强监督检查。

(五)质量与效率原则。授权应当结合实际，按照决策质量和效率相统一的原

则，根据经营管理状况、资产负债规模与资产质量、业务负荷程度、风险控制能

力等，科学论证、合理确定授权决策事项及权限划分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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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现行授权方案存在行权障碍，严重影响决策效率；

(四)授权岗位、人员发生调整；

(五)董事会认为应当变更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六章 授权责任

第十一条 董事长、总经理等授权对象应当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合法权益的

原则，严格在授权范围内作出决定，忠实勤勉履职，坚决杜绝越权行事。授权对

象作出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《公司章程》的决定、未行使或者未正确行使授

权导致决策失误等其他追责情形，致使严重损失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，应当承

担相应责任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 以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执行。本制度如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，

以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、执行。


